
  一些品牌服装一上市， 消费者总能在网购平台找到仿制且价格更低廉的 “同款”， 几乎已成为服装行业的乱象。

近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结一起利用某知名品牌服装款式与款号的对应关系吸引流量进行销售的案件， 认定

该种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官普法】

资料照片

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

  很多服装企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最新

款服装一经发布， 各种仿版“同款” 就立马

出现在各电商平台， 除了价格更低， 服装的

外观与产品款号都和正品相同。 通过款号搜

索到特定款式的服装产品， 购买相对廉价的

“同款”， 已成为一些消费者的网购习惯。

在利用某知名品牌服装款式与款号的对

应关系吸引流量案中， 被告在网店销售与江

南布衣公司相同款式的服装， 并在商品链接

处标注该服装品牌字样及相同的服装款号，

网店部分服装图片也与江南布衣公司提供的

服装照片相同。

一些消费者购买后在网购平台上评论 :

“之前在专柜看到过一模一样的， 觉得有点

贵， 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果然有同款。 收到

货就立马试穿了， 跟专柜的质量一样好， 价

格还便宜， 很喜欢， 推荐购买。” 等。 该案主

审法官刘建中说， 消费者网购时实际已知晓

搜索的“同款” 非正品服装， 但因款式、 面

料与某服装品牌公司相同， 且价格相对低廉，

从而愿意购买。

经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大批量仿制了 46

款与某服装品牌公司服装款式相同的产品，

而且在产品链接及网页中标注相同款号， 利

用某服装品牌公司服装款式与款号的对应关

系吸引用户流量， 在网店开设期间实际交易

金额达 390余万元。

据了解， 这只是服装款式抄袭乱象的冰

山一角。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当前我国服

装制造企业约 17 万家， 规模以上 （年主营业

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约 1.3 万家，

占比仅 8%。 绝大部分中小服装企业研发实力

弱或不具备研发能力， 导致服装商品抄袭等

侵权行为泛滥。 特别是线上服装零售额已突

破万亿元大关， 市场巨大， 为了紧跟时尚，

抄袭爆款设计成了基本套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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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仿服装逐渐成为行业乱象

数字时代，抄袭的“美”怎么管？

（来源： 人民法院报、 郑州法院网）

销售高仿服装获利成为基本套路

  时尚创新是服装行业的发展内核。 如今

服装逐渐成为人们表达个性、 追求审美的产

物。 随之而来的， 是行业缺乏著作权保护的

难题不断显现。

刘建中表示， 保护服装行业原创问题迫

在眉睫。 根据现有判例， 大部分常规服装其

美感无法与其实用功能从物理上相分离而独

立存在， 而且其独创性的美感也达不到作品

的最低要求， 一般不能作为美术作品受到

《著作权法》 的保护。 即便给予美术作品的权

利保护， 侵权赔偿金普遍不高。 这也是世界

各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刘建中介绍说， 在实践中， 有部分企业

将原创设计申请为外观设计专利， 希望借此

获得专利的强保护。 但依据 《专利法》， 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需要 4 个月至 6 个月的时间，

而新款服装销售期一般只有 6 个月左右， 待

专利授权后再起诉为时已晚。 而且， 由于申

请专利费用较高， 且每年还需缴纳年费， 企

业一般只能选择有限的款式进行申请， 因此

难免会出现有部分设计进入市场后变成“爆

款” 却因未提前“押宝” 申请专利的情况。

当然， 服装企业还可能面临专利无效的风险，

也使部分企业对专利申请望而却步。

在数字经济时代， 又迎来新问题。 就如

利用某服装品牌公司服装款式与款号的对应

关系吸引流量案一样， 在网购平台上， 侵权

方除了抄袭服装款式， 还会抄袭服装款号为

自身产品引流， 但无论是服装的款式还是款

号， 都不属于受知识产权专门法保护的客体。

服装行业属于快速消费品行业， 产品生

命周期较短， 相关服装款式和款号一旦被快

速大规模仿冒， 会对生产企业的利益造成极

大损害。 该案合议庭分析认为： “在此情况

下若法律不对其进行规制， 势必会导致抄袭

成风， 进而影响设计者对于创作的积极性；

然而服装本身又有最基本的功能性， 若法律

对其规制过于严苛限制了服装的流通， 也会

影响社会的公共利益。”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保护原创设计？

  最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江南布

衣公司对涉案服装款式和款号享有合法竞争

性利益， 受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 为服

装行业打开知识产权保护新思路。

判决书指出， 尽管就某一具体的服装款

式而言， 某服装品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款

式为其所独创或具有某种专有权利， 但就其

服装产品而言， 服装款式是一个服装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 可以为经营者带来更多竞

争优势。 且根据某服装品牌公司提交的证据

显示， 服装款号是用以区别品牌、 上市年月、

细分品类、 流水号 (生产批次)、 属性、 色号、

号型等， 从某服装品牌公司对服装款号的编

码规则看， 款号是区别产品的特定号码。 该

服装款号不仅是某服装品牌公司以及相关销

售方管理商品的编号， 也是消费者定位到符

合自己需求的重要途径， 即款号主要起到吸

引网络用户流量的作用。 所以服装款式和款

号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竞争利益。

同时， 对涉案服装款式的模仿和对相应

款号的抄袭相辅相成， 没有相关款号， 消费

者无法精准定位到被诉商品， 而如果款式不

同， 消费者就算看到被诉商品很可能不会购

买， 被诉行为应从整体把握。 被告作为从事

服装行业的经营者， 和某服装品牌公司具有

直接竞争关系， 其理应知晓服装款式和款号

系服装企业的重要资源， 也应知道在网络上

购买服装时， 消费者经常通过服装的款号搜

索到特定款式的服装产品， 其利用某服装品

牌公司的服装款式和款号的对应关系， 在不

付出任何创造性劳动的情况下， 大规模照搬

照抄并辅以相关款号引流， 足以认定其行为

有违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

刘建中表示:“服装的款式、 款号虽不属

于受 《知识产权法》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保护的客体， 但如果使用他人服装款式、

款号的行为违反商业道德， 扰乱市场竞争秩

序， 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可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予以规制。”

为此， 浙江高院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第一款、 第二款的规定:“经营者在生

产经营活动中， 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信的原则， 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本法所

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 违反本法规定， 扰乱市场竞争秩

序， 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的行为。” 认定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 判决其

赔偿江南布衣公司经济损失 150万元。

刘建中表示， 由于服装的实用功能特性

和平衡社会利益的考虑， 《著作权法》 《专

利法》 等均不能给予企业良好的维权手段，

但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可起到最后一

道防线的作用， 该案可为行业内提供更多的

维权参考。

  制作高仿服装服饰属于侵犯注册

商标罪 ， 触犯了 《商标法 》 《民法

典》 《刑法》。

根据 《商标法》 第 39 条和 《商

标法实施细则》 第 43 条的规定， 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人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其具体措施

有： 责令立即停止销售； 收缴并销毁

侵权商标标识； 消除库存商品上的侵

权商标； 收缴直接用于商标侵权的模

具、 印版和其它作案工具； 采取前四

项措施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的， 或者

侵权商标与商品难以分离的， 责令并

监督销毁侵权物品。

罚款。 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人， 可根据情节

处以非法经营额 50%以下或者侵权所

获利润 5 倍以下的罚款； 对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

可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赔偿损失。 由侵权人赔偿被侵权

人的损失。 但是， 被侵权人的注册商

标在侵权案件被查处时已连续 3 年停

止使用的， 或者自注册之日起没有使

用的； 明知他人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

商标专用权而没有提出制止的； 使用

注册商标， 没有标明注册标记的， 被

侵权人则不得请求赔偿。

根据 《刑法》 规定对侵犯商标权

构成犯罪的刑事制裁措施。 《刑法》

第 213 条规定，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

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严重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刑法》 第 215 条规定， 伪造、 擅自

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

造、 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

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在网上销售、购买

“高仿”假货违法吗？

消费 “高仿” 产品， 如果消费者

知假买假， 应当批评教育； 如果转手

倒卖 “高仿” 产品， 同样违法。

如果卖家把假货当真货卖，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其行为涉嫌欺

诈， 消费者可要求卖家退货并赔偿损

失； 如卖家明确告知买家所售商品为

假货， 其行为虽不构成欺诈， 但其在

未经商标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其注

册商标， 涉嫌侵犯他人商标权， 商标

权人可以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赔偿损

失。

《刑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

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在网上卖 “高仿”， 短期可能挣

钱， 但终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生产“高仿”服装

违法吗？


